附件4
惠安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场所

遴选评分标准

1.申报主体在县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10分）；

2. 具有稳定的生产场所，承包合同期不少于5年（至申报截止日合同剩余期限不少于1年）或者拥有自主产权（10分）；
3.种植业的基地露天栽培100亩及以上，设施大棚20亩及以上；畜牧业基地生猪年出栏量500头、肉鸡、肉鸭出栏量10000只以上（10分）；

4.基地具备现场观摩、展示等条件，示范推广2项以上农业主推技术（10分，每增加一项加5分，最高15分）；

5.开展4次以上观摩培训活动（20分，每增加一场加5分，最高25分）；

6.与市级以上（含）农业科研院校（所）有效结合（省级5分、市级3分）；

7.申报主体有获得与农业科技推广有关的奖励（省级及以上每项3分、市级每项2分，最高9分）；

8. 申报主体纳入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同时执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制度（5分）；

9.申报主体的法人或有关主要业务负责人在近五年内参加过2次以上的惠安县高素质农民培训教育或农业专业学历等其它教育培训（5分）；

10.对申报单位培训场所、环境卫生、农膜等农业废弃物处理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每项分值2分，良好2分、一般1分、差0分，最高6分）。

    根据以上标准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分，按得分遴选2-3家作为2026年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总得分≤60分的单位不列入。

